《关于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审批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45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7]63号）,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特制定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审批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简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能。行政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企业办理资质审批事项所应满足的审批条件，企业作出满足审批条件的承诺，行政审批部门依据企业承诺直接办理相关资质审批手续，最大幅度减少企业申报材料，最大限度提高审批效率，最大程度方便企业办事。

（二）加强事后监管，推进诚信建设。依托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四川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平台，建立与社会保险、职称评审及国土资源等部门共享信息核查联动机制，在对企业申报材料承诺内容进行比对审核确认的同时，着力强化审批事后监管力度,对以虚构、造假等欺骗手段取得资质的企业，依法取消其相应资质，并列入市场主体“黑名单”。
二、实施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工商注册登记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川自贸试验区青白江片区、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成都天府新区自贸试验区、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的建筑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

三、审批权限

（一）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由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泸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受理和审批：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住房城乡建设部规定的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住房城乡建设部规定的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3、施工劳务资质；

4、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二）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房地产开发资质许可，依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的规定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受理和审批：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住房城乡建设部规定的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住房城乡建设部规定的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4、房地产开发资质四级（暂定四级）、三级（暂定三级）、二级（暂定二级）新办、延续、升级（取暂）。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申请人登录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建筑业企业资质、房地产开发资质管理系统，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资质，按相关事项办事指南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

（二）受理。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泸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申请人申请事项及审批权限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三）审批。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泸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审批权限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对比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四川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平台等有关信息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见。

（四）公示。审批意见通过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试点市住房城乡建设门户网站等渠道公示，公示期10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公告。对公示期间未收到举报的，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自贸区市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颁发资质证书。

五、监督管理

（一）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6个月内，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泸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机构根据审批权限组织对企业申报业绩进行核查。
（二）核查中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相符的，依法撤销其相应资质，自资质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该项资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公众通过互联网、举报电话、投诉等多种方式，引导全社会参与监督。建立建筑市场责任主体“黑名单”制度，对诚实守信的建筑企业支持和激励，对失信的建筑企业在资质许可、招标投标、工程担保、评奖评优等环节予以限制或禁止，营造诚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场氛围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三）在实地核查完成之前，对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的企业，如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涉及资质办理的，不适用目前建筑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相关重组、合并、分立的规定，按照企业资质标准重新核定有关要求办理。

附件：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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